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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可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8:30-21:30）致电9555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xa.cn 查询您保障的详细信息。
2、本保险仅承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生的保险责任。
3、本保险的被保险人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无残疾、投保年龄为18（含）-69（含）周岁的自然人。
4、本保险不适用于快递员、外卖骑手。
5、本保险不承保3米及以上高空作业。
6、本保险不承保高风险运动。
7、本保险仅承保1-4类职业类别。投保人须在投保时对照职业类别表按照被保险人实际的职业类别申报。如一人涉及多种职业，则应以职业类别最高的职业为准选择相应类别。如实际职业类别为拒保职业类别或高于投保时申报的职业类别，则该人员不属于本保险承保的被保险人，本保险有权取消该人员的申报并在本保单项下对该人员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8、本保险仅承保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内，在指定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扩展承保上下班途中及企业文娱活动）。
9、本保险的“意外医疗费用”仅限社保范围内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不含部分自费及全额自费医疗费用；每次事故免赔额200元，赔付比例100%。
10、本保险的“意外每日住院津贴”每次事故免赔天数0天，每次事故最高赔偿日数90天，保单年度最高总赔偿日数90天。
11、同一保险期间内，本保险每人仅限购买一份。若被保险人自愿投保由保险人承保的多种综合保险（不包含团体保险），且在不同保障产品中有相同保险利益的，则保险人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并退还其它保险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险利益的保险费。
12、本保险仅承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就医的保险责任，不包括特需医疗、外宾/干部/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部、联合医院、康复科、中医科、康复病床、健康中心、天然治疗所、康复院、诊所、精神病院、老人院、疗养院、戒毒中心、戒酒中心、医院的（门）急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房）等。
13、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保险人解除本合同，保险人将全额退还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本保险支持退保但不支持退还保费。
14、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必须在出险后24小时内通知保险人。逾期没有通知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15、保险人不应当被认为对下列情形提供任何保险保障或负责支付任何索赔或提供任何利益：如提供该任何保险保障、支付该任何索赔或者提供该任何利益会使保险人受到联合国决议或者中国、欧盟、英国或美国的贸易或经济制裁、法律或法规下的任何制裁、禁令或者限制。
16、本保险单、投保单/投保申请、保险条款、批单或备注（如有）及其他约定书（如有）均为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